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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張兆文

電話：02-24580482 分機849

電子信箱：ad1149@gm.kl.edu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參字第11102199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17-01.pdf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18-01.pdf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19-01.pdf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7-01.pdf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0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1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2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3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4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5-01.docx、

11124P006255_1110219981_111D2020826-0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總體計畫備

查作業事宜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

原則」、「基隆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

備查作業實施計畫」(附件一)、「基隆市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」(附件二)辦理。

二、備查作業重點摘要如下：

(一)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格式區分一般課程、特殊教育班課

程、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(附件三~六)。

(二)本次課程計畫備查平台設於國教輔導團網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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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s://king.kl.edu.tw/course)，登入與操作方式詳

備查注意事項附件3，請各校務必指定一人擔任上傳承辦

人，並於5月30日前將上傳者資料填覆調查表單，以利權

限設定。(表單連結https://forms.gle

/tihemA5KsHvJyc6AA)

(三)課程計畫存成PDF檔分別上傳，區分：一般課程（含現況

與背景分析、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、總體課程架構、領

域/科目課程畫、彈性學習課程計畫、跨領域/科目協同

教學課程規劃、課程實施與評鑑等)；藝術才能班課程計

畫；體育班課程計畫及特殊需求學生課程計畫等四部

分，各部分依學校設置敘寫，前三部分審查板與修正版

請上傳課程計畫平台(網址https://king.kl.edu.tw

/course)。特殊需求學生課程計畫因涉及學生個人隱

私，另以公務填報方式辦理(公務填報序號由教育處特殊

教育課程承辦人另函公告)。

(四)其他備查作業文件上傳請依備查注意事項及平台規範辦

理。

(五)備查作業相關時間：

１、課發會會議紀錄、領域時數表、審查版計畫111年7月

18日前函報及上傳。

２、計畫修正版：於函復各校備查初審結果一週內，111年

8月20日前。

３、函復學校課程計畫備查結果：111年8月27日前。

４、學校將111學年度課程計畫確定版置於校網（加註備查

文號）及上傳課程計畫平台：111年9月2日前。
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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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111學年度備查特別事項提醒：

１、本土語文課程：

(１)國小111學年度一年級加入「台灣手語」，學校依

開設狀況敘寫及增刪表格。

(２)國中111學年度將本土語文納入部定課程，自七年

級開始逐年實施，彈性課程時數調整減少1節，相

關計畫敘寫於各年級領域/科目課程計畫，學校依

開設狀況敘寫及增刪表格，八、九年級仍於彈性課

程敘寫。

(３)若國中於111學年度擬依課綱將八年級本土語文納

入領域課程亦可，惟請調整「各年級領域/科目及

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(表3-1)」，並自行複製

七年級領域課程格式敘寫。

２、彈性課程-領域補救教學課程：「領域補救教學課程」

係屬彈性學習課程其他類課程之一，得搭配自主學習

等課程開設，內容請依據學生補救教學之需求及學習

特性分析加以規劃，避免領域補救教學課程成為單一

領域或科目的擴張延伸。

三、未竟事宜請參照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執行，檢附相關規

範、計畫、注意事項及相關表件供參(下載連結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

/1CtBeGYY1yD7sw7fZAxUIxAL0b2ox3N07?usp=sharing)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(含市立高級中學)、基隆市立私立國民中學、基隆市各

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體育保健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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